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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385

证券简称：大北农 公告编号：

2020-060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

获2020年5月15日召开的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实施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方案一致，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后4,109,773,412股为基

数，其中回购股份85,556,083股，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2.3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

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

2.07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

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

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

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0.46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230000元；持股超过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根据《公司法》及相关规定，公司通过回购专户持有的股份85,556,083股，

不享有参与利润分配的权利。

二、关于除权除息价的计算原则及方式

考虑到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股份不参与2019年年度利润分配， 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红的总

金额=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本×分配比例，即 945,247,884.76元=4,109,773,412÷10×2.3元。因公司

回购股份不参与分红，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

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因此，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每

股现金红利应以 0.225310�元/股计算。 （每股现金红利=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 即 0.225310元/股

=945,247,884.76元÷4,195,329,495�股）。综上，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19�年年

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按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 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

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225310�元/股。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0年5月25日，除权除息日为：2020年5月26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0年5月25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0年5月26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0*****254 邵根伙

2 01*****833 邱玉文

3 01*****094 吴文

4 01*****323 张立忠

5 01*****148 赵雁青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0年5月18日至登记日：2020年5月25日），如因自派股东证

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

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陈忠恒、雷泽丽

咨询电话：15652078320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

600981

证券简称：汇鸿集团 公告编号：

2020-040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合计

5%

以上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兴证证券资管－工商银行－兴证资管鑫成6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61

号计划” ）持有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份82,479,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68%， 兴证证券资管－工商银行－兴证资管鑫成71号双红利轮动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以下简称 “71号计

划” ）持有公司股份48,488,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16%，兴证证券资管－工商银行－兴证资管鑫成63号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63号计划” ）持有公司股份58,679,70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62%。

61号计划、71号计划、63号计划均由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证资管” ）管理，构成一

致行动人关系，持股总额为189,648,00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46%。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61号计划、71号计划、63号计划自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的15个交易日之后的180日内（2020年2月20

日至2020年8月17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共计不超过44,848,663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的2.00%，且在任意连续90日内，集中竞价方式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即不超过22,424,

331股。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截止2019年5月19日，该减持计划实施时间过半。 2020年2月20日至2020年5月19日期间，61号计划、71号

计划、63号计划作为一致行动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累计减持公司股份3,865,100股，约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0.1724%，减持价格区间为3.30元至4.15元。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61号计划 5%以下股东 82,479,800 3.68%

非公开发行取得：82,479,800

股

71号计划 5%以下股东 48,488,500 2.16%

非公开发行取得：48,488,500

股

63号计划 5%以下股东 58,679,706 2.62%

非公开发行取得：58,679,706

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

原因

第一组

61号计划 82,479,800 3.68% 受兴证资管控制

71号计划 48,488,500 2.16% 受兴证资管控制

63号计划 58,679,706 2.62% 受兴证资管控制

合计 189,648,006 8.46% —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原因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股东名

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格

区间（元/

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当前持股数量

（股）

当前持

股比例

61号计

划

1,050,000 0.0468%

2020/2/2

0～

2020/5/1

9

集 中 竞

价交易

3.30-4.15 3,714,356 81,429,800 3.63%

71号计

划

2,215,000 0.0988%

2020/2/2

0～

2020/5/1

9

集 中 竞

价交易

3.30-4.15 8,500,318 46,273,500 2.06%

63号计

划

600,100 0.0268%

2020/2/2

0～

2020/5/1

9

集 中 竞

价交易

3.30-4.15 2,128,766 58,079,606 2.59%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兴证资管旗下该等资产管理计划不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

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影响公司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的具

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价格根据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可能受市场或者政策因素影响，本减持计划是否实施存

在一定的不确定。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其他风险

无

特此公告。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

002922

证券简称：伊戈尔 公告编号：

2020-044

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计划的进展暨时间过半的公告

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王一龙先生、监事李敬民先生和高级管理人员张铁镭先生

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伊戈尔” ） 于2020年01月21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上披露了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 公告编号：2020-003），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王一龙先生、监事李敬民先生和高级管理人员张铁镭先生在减持计

划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其中：董事王一

龙先生计划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000,000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74%；监事李敬民先生计划减持

公司股份不超过13,700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01%；高级管理人员张铁镭先生计划减持公司股份不

超过360,000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27%。

公司于2020年05月19日收到董事王一龙先生、监事李敬民先生和高级管理人员张铁镭先生的《关

于减持股份计划实施进展的告知函》。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股东减持计划的减持时间已经过半，根据《上

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号）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

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的要求，现将上述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

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实施进展情况

1、减持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2、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截至2020年05月19日，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已过半，在减持计划期间，王一龙先生、李敬民先生和张

铁镭先生均未减持本公司股份。

3、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一龙先生仍持有公司股份8,926,908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6.61%，李敬民

先生仍持有公司股份67,886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05%，张铁镭先生仍持有公司股份1,788,102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32%。

二、其他相关说明

1、股份减持计划期间，王一龙先生、李敬民先生和张铁镭先生严格遵守了《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证监会公告[2017]9号）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违反上述规定的情况。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一龙先生、李敬民先生和张铁镭先生预披露的减持计划尚未实施，王一龙

先生、 李敬民先生和张铁镭先生将根据市场情况、 公司股价情况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

划，减持计划的实施具有不确定性。

3、本次减持计划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 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公司将持续关注其减

持计划后续的实施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本次减持的股东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

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三、备查文件

1、董事王一龙先生、监事李敬民先生和高级管理人员张铁镭先生出具的《关于减持股份计划实施进

展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408

证券简称：齐翔腾达 公告编号：

2020-048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19日14: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0年5月19日9:15至2020年5月19日15:00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5月19日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3、会议地点：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杨坡路206号18楼会议室。

4、会议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车成聚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23人，代表股份1,053,222,811股，占公司总股份的59.3295%。其中出

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5人,代表股份1,050,050,525股,占公司总股份的59.1508%；通过网络

有效投票的股东18人，代表股份3,172,286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1787%。

公司董事车成聚先生、陈晖先生、林丹丹女士，监事赵实柱先生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尹伟令

先生、黄磊女士、李勇先生、张军先生及聘请的律师列席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形成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1,051,498,9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63%；

反对1,598,8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518%；

弃权125,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75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5169%；

反对1,598,8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8951%；

弃权12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880%。

表决结果：该报告通过。

2、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1,051,498,9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63%；

反对1,598,8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518%；

弃权125,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75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5169%；

反对1,598,8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8951%；

弃权12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881%。

表决结果：该报告通过。

3、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

同意1,051,498,9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63%；

反对1,598,8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518%；

弃权125,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75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5169%；

反对1,598,8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8951%；

弃权12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881%。

表决结果：该报告通过。

4、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1,051,498,9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63%；

反对1,598,8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518%；

弃权125,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75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5169%；

反对1,598,8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8951%；

弃权12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881%。

表决结果：该报告通过。

5、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

同意1,051,503,2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67%；

反对1,719,5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633%；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76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6403%；

反对1,719,5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9.3597%；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表决结果：同意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1,748,234,653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

现金红利0.8元（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公司回购的股份不享有本次利润分派权。

6、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051,498,9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63%；

反对1,598,8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518%；

弃权125,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75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5169%；

反对1,598,8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8951%；

弃权12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881%。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同意继续聘任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2020年度外部审

计机构。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对合并范围内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051,042,3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930%；

反对2,180,4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07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303,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7.4104%；

反对2,180,4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2.5896%；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同意上述公司对各子公司

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051,503,2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67%；

反对1,594,5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514%；

弃权125,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76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6403%；

反对1,594,5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7716%；

弃权12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881%。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同意对公司章程中相关章

节的修订。

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051,503,2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67%；

反对1,594,5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514%；

弃权125,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76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6403%；

反对1,594,5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7716%；

弃权12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881%。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同意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修订。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051,503,2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67%；

反对1,594,5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514%；

弃权125,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76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6403%；

反对1,594,5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7716%；

弃权12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881%。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同意对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的修订。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051,503,2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67%；

反对1,719,5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633%；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76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6403%；

反对1,719,5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9.3597%；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同意对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修订。

1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051,503,2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67%；

反对1,719,5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633%；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76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6403%；

反对1,719,5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9.3597%；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同意对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修订。

13、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

车成聚先生获得同意1,051,193,73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8073%；

祝振茂先生获得同意1,050,993,73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7884%；

陈晖先生获得同意1,050,993,73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7884%；

范佳昱先生获得同意1,050,993,73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7884%；

韩刚先生获得同意1,050,993,83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7884%；

刘湖源先生获得同意1,050,993,83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788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车成聚先生获得同意1,454,7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1.7566%；

祝振茂先生获得同意1,254,7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6.0157%；

陈晖先生获得同意1,254,7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0157%；

范佳昱先生获得同意1,254,7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0157%；

韩刚先生获得同意1,254,8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6.0185%；

刘湖源先生获得同意1,254,8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0185%；

表决结果：车成聚先生、祝振茂先生、陈晖先生、范佳昱先生、韩刚先生、刘湖源先生被选举为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4、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

张元荣先生获得同意1,050,993,72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7884%；

叶兰昌先生获得同意1,050,993,73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7884%；

林丹丹女士获得同意1,050,993,73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788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张元荣先生获得同意1,254,7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0155%；

叶兰昌先生获得同意1,254,7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0156%；

林丹丹女士获得同意1,254,7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0157%；

表决结果：张元荣先生、叶兰昌先生、林丹丹女士被选举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5、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

陈莉敏女士获得同意1,050,993,72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7884%；

徐雪影女士获得同意1,050,993,73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788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陈莉敏女士获得同意1,254,7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0155%；

徐雪影女士获得同意1,254,7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6.0156%；

表决结果：陈莉敏女士、徐雪影女士被选举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四、法律意见

广东华商（龙岗）律师事务所杨文杰和高秉政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

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华商（龙岗）律师务所对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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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五

届临时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临时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预通知于2020年5

月15日以电子邮件和专人送达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于2020年5月19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视频

会议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6名。 非独立董事韩刚先生、独立董事张元荣先生因公务未能

亲自出席本次会议，会前已分别委托非独立董事陈晖先生、独立董事林丹丹女士代为表决。独立董事叶兰

昌因无法取得联系，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公司监事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车成聚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

开、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如下决议：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车成聚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1）同意选举董事车成聚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独立董事张元荣先生、

董事刘湖源先生担任委员；

表决结果：

车成聚先生:� 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张元荣先生:� 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刘湖源先生:� 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2）同意选举独立董事叶兰昌先生担任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独立董事张元荣先生、

董事车成聚先生担任委员；

表决结果：

叶兰昌先生:� 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张元荣先生:� 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车成聚先生:� 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3）同意选举独立董事林丹丹女士担任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独立董事叶兰昌先生、

董事刘湖源先生担任委员；

表决结果：

林丹丹先生:� 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叶兰昌先生:� 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刘湖源先生:� 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4）同意选举独立董事张元荣先生担任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独立董事林丹丹

女士，董事车成聚先生担任委员。

表决结果：

张元荣先生:� 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林丹丹女士:� 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车成聚先生：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车成聚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第五届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张军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秘书。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5.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及财务总监的议案》

同意聘任尹伟令先生、焦卫先生、祝振茂先生、李勇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聘任黄磊女士担任公司

财务总监。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

尹伟令先生:� 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焦 卫先生:� 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祝振茂先生:� 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李 勇先生:� 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黄 磊女士：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审计处负责人的议案》

同意聘任庄洁先生为公司审计处负责人。

表决结果：

庄 洁先生:� 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7.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收购临淄石化100%股权的议案》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收购临淄石化100%股权，有利于进一步拓宽原料供应渠道，降低生产成本，后期

通过对其现有装置改造与公司现有装置产生协同效应，有利于公司未来新项目发展，从而创造更大的利

润点。 同意公司收购临淄石化100%股权。

表决结果：

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三、备查文件

1、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临时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附件：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特此公告。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0日

附件：

高级管理人员个人简历

车成聚先生，1950年9月生，汉族，中共党员，大学文化。 1971年12月参加工作，历任齐鲁石化橡胶厂

劳资科长、副厂长，1998年7月始任齐翔工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党委书记，2001年7月始任齐翔工贸执行

董事兼总经理，2004年5月始任齐翔工贸董事长兼总经理、 党委书记，2005年6月始任淄博齐翔石油化工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党委书记，2002年1月至2007年10月任淄博齐翔腾达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7年10月后任本公司董事长；淄博市第十三届、第十四届人代会代表；山东省第十二届人代会代表；先

后荣获“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和“山东省富民兴鲁劳动奖章” ，获得2002年度、

2007年度“山东省优秀企业家” 荣誉称号，连续三年“淄博市优秀企业家” 获得者，被评为“淄博市劳动

就业服务企业优秀经理” 。 最近5年内曾担任淄博齐翔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青岛思远化工有限

公司、青岛联华志远实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07年10月至今任本公司第一、二、三、四届董事会董事长。

车成聚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55,057,47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10%，持有公司控股股东淄博齐翔石

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20%股权， 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

不存在如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

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

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车成聚先生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

人” 。

尹伟令先生，1965年9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青岛科技大学有机化工专业，高级工程师。 1987年7月

参加工作，历任齐鲁石化橡胶厂单体车间主任、调度处处长、生产管理部部长等职；2012年1月至2016年

12月，担任淄博齐翔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本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2017年1月至今担

任公司副总经理。 先后参与2001年丁烯-1装置扩能改造，获得齐鲁石化公司科技进步二等奖；2005年乙

腈法丁二烯装置节能优化及扩能改造，获得齐鲁石化科技进步一等奖；2009年编写的《建立完善技术创

新成果奖励机制》，获山东省企业管理创新成果一等奖；2010年编写的《以提高执行能力为目的的标准化

制度体系建设》，获中石化管理成果三等奖；2011年编写的《橡胶企业的全面生产优化管理》，获中石化

管理成果三等奖学金。

尹伟令先生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无关

联关系。 不存在如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

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

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 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尹伟令先生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 。

焦卫先生，1967年8月生，汉族，大专学历，毕业于辽宁石油化工专科学校，有机化工专业。 1989年7月

参加工作，历任齐鲁石化总校职业高中教师；齐翔集团易丰化工厂技术员；齐翔集团生产技术部技术员；

2006年6月任本公司科技部副部长；2008年1月任本公司科技部部长；2010年12月任本公司副总工程师兼

科技处处长。 2017年4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焦卫先生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无关联

关系。 不存在如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

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

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 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焦卫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

祝振茂先生，1964年10月出生，大学文化。 1981年7月在齐鲁石化公司橡胶厂参加工作，2002年加入

本公司，先后任职于综合管理部、证券事务部、合同预算部，2017年4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祝振茂先生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无关

联关系。 不存在如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

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

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 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祝振茂先生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 。

黄磊女士，1967年生，汉族，大学学历，高级会计师。 1989年7月参加工作，历任中国石化齐鲁石化分

公司第二化肥厂财务处会计、副处长、处长、副总会计师等职务，2009年9月至2013年12月担任中国石化

齐鲁石化分公司财务部副部长，2014年1月加入本公司，历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财务总监。多年从事

会计核算、财务管理工作，具有丰富的管理实践经验，曾在国内各类期刊发表多篇专业文章，擅长资金运

作与管理、全面预算管理、企业内控管理和经济活动分析等工作。

黄磊女士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无关联

关系。 不存在如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

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

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 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黄磊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

李勇先生，1970�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经济师。 曾任职于齐鲁石化公司橡胶厂丁苯车

间，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人事部、销售公司等部门，2019年12月至今任公司副总

经理。

李勇先生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无关联

关系。 不存在如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

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

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 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李勇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

张军先生， 1981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管理学硕士，2019年6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资格证。 曾任职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投行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公司济

南分行私人银行部，山东领锐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深圳市中天佳汇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前海

雪松金融服务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部。 2019年10月至今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张军先生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无关联

关系。 不存在如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

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

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 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张军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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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五

届临时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临时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预通知于2020年5

月15日以电子邮件和专人送达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 会议于2020年5月19日以现场和视频会议方式召

开，应参会监事3名，实际参会监事3名。 会议由监事陈莉敏女士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审议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审议并选举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陈莉敏女士为第五届监事会主席。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临时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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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5月19日召开第五届临时董事会第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第五届董事会秘书的议案》。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同意

聘任张军先生作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一致。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本次聘任董事会秘书

事宜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张军先生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经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张军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 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实际控制人、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如下情形：（1）《公司法》第

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

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

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张军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张军先生联系方式：

电话：0533-7699227

传真：0533-7699227

电子邮箱：zjun2408@163.com

张军先生简历见附件。

特此公告。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0日

附件：

张军先生简历

张军先生，1981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管理学硕士，2019年6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

事会秘书资格证。 曾任职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投行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公司济南

分行私人银行部，山东领锐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深圳市中天佳汇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0

月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秘书。

张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中规定的不得担任

公司董事会秘书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构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之情形，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 。

证券代码

:002408

证券简称

:

齐翔腾达 公告编号

:2020-052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收购临淄石化

100%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交易概述

1、为进一步拓宽原料供应渠道，降低生产成本，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使用自有资金17,191万元收购淄博市临淄区石化燃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临淄石化” ）100%股

权。

2、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五届临时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完成后，淄博市临淄区石化燃料有限公司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交易对方的个人信息

（1）李伟，身份证号码：37030519******0732，住所：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

（2）刘爱武，身份证号码：37030519******0729，住所：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

（3）曹元文，身份证号码：37030519******0713，住所：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

（4）于涛，身份证号码：37030319******7418，住所：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

（5）宋立晶，身份证号码：37062919******386X，住所：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

2、交易对手方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

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名称：淄博市临淄区石化燃料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1992年12月18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305164338219X

注册资本：369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李伟

经营范围：甲基叔丁基醚（MTBE）、液化石油气、轻芳烃等以《安全生产许可证》许可范围内的生

产、储存、销售(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液化气炉具、辛醇、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的储存、销售；电

子衡服务；设备租赁。

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2019年度 2018年度

总资产 96,197,975.36 121,735,098.99

净资产 74,552,894.58 94,047,450.10

营业收入 636,190,436.00 741,268,971.61

利润总额 6,463,607.87 20,620,767.69

净利润 4,099,299.17 14,955,754.54

3、主要股东及持股情况

股东 认缴出资 实缴出资 股权比例

李伟 322.6905万元 322.6905万元 87.45%

刘爱武 13.6899万元 13.6899万元 3.71%

曹元文 13.0626万元 13.0626万元 3.54%

于涛（刘敏继承人） 11.7342万元 11.7342万元 3.18%

宋立晶 7.8228万元 7.8228万元 2.12%

合计 369.0000万元 369.0000万元 100%

三、本次交易主要内容

1、交易内容

收购临淄石化原股东持有的100%股权

2、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定价参照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水志远评报字[2020]第060013号资产评估

报告，评估基准日2019年12月31日，采用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两种评估方法，评估结论采用收益法的测

算结果。

（1）资产基础法测算结果

净资产基础法评估，临淄石化总资产账面价值为9,619.80万元，评估值为14,120.07万元，增值额为

4,500.27万元，增值率为46.78%；总负债账面价值为2,164.51万元，评估值为2,164.51万元，评估无增减

值； 净资产账面价值为7,455.29万元， 评估值为11,955.56万元， 增值额为4,500.27万元， 增值率为

60.36%。 具体见评估结果汇总表：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减率％

A B C=B-A D=C/A�×100%

流动资产合计 1 4,714.71 4,735.86 21.15 0.45

非流动资产合计 2 4,905.09 9,384.21 4,479.12 91.32

其中： 固定资产 3 3,594.05 8,158.20 4,564.15 126.99

无形资产 4 777.26 692.23 -85.03 -10.94

其中：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5 777.26 692.23 -85.03 -10.94

其他非流动资产 6 533.78 533.78 - -

资产总计 7 9,619.80 14,120.07 4,500.27 46.78

流动负债 8 2,164.51 2,164.51 - -

负债总计 9 2,164.51 2,164.51 - -

净 资 产 10 7,455.29 11,955.56 4,500.27 60.36

（2）收益法测算结果

经评估，于评估基准日2019年12月31日，用收益法评估的临淄石化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17,191.77

万元，较评估基准日账面净资产7,455.29万元，增值9,736.48万元，增值率130.60%。

（3）两种方法测算结果分析

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相对账面净资产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增值，其中

收益法的评估结果比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高5,236.21�万元，高出幅度为43.80%。分析两种评估方法的

基础与价值组成，可知：

资产基础法是从资产重置的角度评价资产的公平市场价值，强调的是评估基准日各部分资产的重置

代价，收益法是通过将被评估企业预期收益资本化或折现以确定评估对象的价值，即根据淄博市临淄区

石化燃料有限公司未来年度的预期收益，按适当的折现率将其换算成现值，涵盖了企业各个单项资产组

合对整个公司的贡献，并能体现采购、销售渠道和人力资源等价值，较成本法更加全面反映各单项资产间

的互相匹配和有机组合因素可能产生出来的整合效应和公司整体收益能力，收益法结论更能客观的反映

被评估单位的股权价值。

收益法是立足于判断资产获利能力的角度，将被评估企业预期收益资本化或折现，以评价评估对象

的价值，体现收益预测的思路。 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体现了无法在资产基础法体现的企业所拥有的人力资

源、采购、销售渠道、客户资源、管理团队等价值，相比较而言，收益法的评估结果更为合理。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收益法的测算结果更为合理，更能客观反映淄博市临淄区石化燃料有限公司的

市场价值，因此本报告采用收益法的测算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

（4）评估结论

经评估，于评估基准日2019年12月31日，临淄石化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17,191.77万元人民币，金额

大写：人民币壹亿柒仟壹佰玖拾壹万柒仟柒佰元整。

3、交易价格

经双方协商，公司收购临淄石化100%交易作价 17,191万元。

股东姓名 转让目标公司股份比例（%） 股权转让价格（万元）

李伟 87.45 15,033.5295

刘爱武 3.71 637.7861

曹元文 3.54 608.5614

于涛（刘敏继承人） 3.18 546.6738

宋立晶 2.12 364.4492

合计 100.00 17,191.0000

4、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支付。

四、本次交易目的及影响

随着公司产能不断增大，新建项目陆续开工建设，稳定可靠的原料供给成为未来高速发展急需解决

的问题。标的公司现有稳定的原料供给，后期可通过现有管道输送，大大节约运输费用和损耗。同时，公司

可对临淄石化现有装置进行改造，与公司现有装置产生协同效应，有利于公司未来新项目发展，从而创造

更大的利润点。

五、备查文件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临时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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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020年5月18日，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代表大会联席会议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经全

体职工联席代表民主选举，选举赵实柱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任期与公司第五届监事

会任期一致。

特此公告。

附：赵实柱个人简历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年5月20日

附件：

赵实柱先生个人简历

赵实柱先生，男，1981年11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工程硕士，化工工程师，注册安全工程师。 2006年

7月进入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甲乙酮厂工作至今，先后担任甲乙酮厂主操，技术员，技术组组

长，副厂长，厂长。 2017年12月至今为公司副总工程师。

赵实柱先生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无关

联关系。 不存在如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

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

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 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赵实柱先生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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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 证券简称：*ST索菱，证券代码：

002766） 于2020年5月18日、5月19日、5月20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12％以

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核实的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通过电话沟通、问询等方式向公司管理层、控股股东对有关事项

进行了核查，现将核实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不存在涉及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并购重组、股份发行、债务重组、业务

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2、2020年4月30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2016-2018年度审计报告》、《2019年年度报告》、

《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关于股票可能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风险提示公告》等公告；

3、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4、截至本公告之日，除了已披露的信息外，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其他重大事项；股票异动期间，未发生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确认，除已披露信息外，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

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截至目前，公司已聘请年审机构对2016年至2018年进行全面审计并且

已披露经全面审计的审计报告，前期披露的2016至2018年定期报告尚需要更正。

四、风险提示

1、公司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 根据亚太（集团）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2019�年度审计报告》，公司 2019�年扣非净利润为负，2019� 年财务

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2020�年 4�月 10�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行政处罚及市场

禁入事先告知书》（处罚字【2020】9�号），公司 2016�年至 2018�年年度报告涉嫌存在虚假记载、重大

遗漏。 公司已就上述《告知书》涉及事项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交需要申诉和申辩并要求举行听

证会的回执，目前尚未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于公司立案调查事项的最终结论性意见或决定。

若根据证监会最终决定书认定的事实，公司 2016�至 2018�年连续三年净利润为负，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第四条第（三）款的规定，上市公司连续会计年度财务指标

则会触及《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终止上市标准，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

2、公司控股股东肖行亦先生及公司第二大股东中山乐兴就公司控制权变更事项尚需取得国家市场

监督管理局对经营者集中反垄断申报的批准，目前相关方正在履行相关审批程序；

3、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0日


